
 

 

 

 

 

 

 
 

 
 

台湾营业税简介 

 

一、 引言 

 

台湾于 1986 年实行按增值额征收的营业税。课税范围包括销售货物、劳务及进口货物。

按月就其总收入减除资本设备及非资本性支出后的余额作为税基。营业税税率分为一般

税额计算营业人和特种税额计算营业人两类。前者是指按增值额征税的营业人，后者是

指按营业全额计征的营业人。 

 

二、 营业税税基 

 

凡在台湾境内销售货物或劳务及进口货物之行为，应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

（以下称「营业税法」）规定，课征营业税。 

 

1、 销售货物 

 

将货物之所有权移转与他人，以取得代价者，为销售货物。除此，将视为销售货物

之情形分列如下： 

（1）  营业人以其产制、进口、购买供销售之货物，转供营业人自用；或以其产

制、进口、购买之货物，无偿移转他人所有者。 

（2）  营业人解散或废止营业时所余存之货物，或将货物抵偿债务、分配与股东

或出资人者。 

（3）  营业人以自己名义代为购买货物交付与委托人者。 

（4）  营业人委托他人代销货物者或销售代销货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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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销售劳务 

 

提供劳务予他人，或提供货物与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价者，为销售劳务。但

执行业务者提供其专业性劳务及个人受雇提供劳务，不包括在内。 

 

3、 进口货物 

 

货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进口： 

（1）  货物自国外进入台湾境内者。但进入保税区之保税货物，不包括在内。 

（2） 保税货物自保税区进入台湾境内之其他地区者。 

 

三、 纳税义务人 

 

营业税之纳税义务人如下所述： 

1、  销售货物或劳务之营业人。 

2、  进口货物之收货人或持有人。 

3、  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台湾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者，其所销售劳务之

买受人。 

4、  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台湾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代理人者，为其代理人。 

5、  免税之农业用油、渔业用油有转让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税规定者，为转让或移作他

用之人。 

 

四、 统一发票之使用 

 

1、 介绍 

 

依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1 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销售应税货物或劳务时，定价应含

税，并应依「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所定时限开立统一发票交付买受人。买

受人为营业人时，销售额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于统一发票上分别列示；买受

人为非营业人时，销售额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于统一发票上合并列示；依营

业税法第 4章第 2 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则仅在统一发票列示销售税额即可，无

载明营业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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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类 

统一发票之种类及用途 

种类 用途 

1. 三联式统一发票 专供依「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1 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销

售货物或劳务予营业人时使用 

2. 二联式统一发票 专供依「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1 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销

售货物或劳务予非营业人时使用 

3. 特种统一发票 专供依「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2 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销

售货物或劳务时使用 

4. 收银机统一发票 专供依「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1 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销

售货物或劳务，以收银机开立统一发票时使用 

5. 电子计算机统一发

票 

供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并依「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1 节或

第 2 节规定计算税额者使用 

 

注：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1 节适用加值型营业税之营业人系除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2 节另有规

定外之营业人。营业税法第 4 章第 2 节适用总额型营业税之营业人包含金融业、特种饮食

业、小规模营业人及财政部规定免予申报销售额之营业人等。 

 

前述各种统一发票，营业人得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核准以网际网路或其他电子方式

开立、传输或接收之。 

 

营业人使用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或加值服务中心开立、传输予买受营业

人，或以其他资讯系统开立并经由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传输予买受营业人

者，于买受营业人至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或加值服务中心接收时，完成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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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总额型营业税 

 

1、 适用范围 

 

课征总额型营业税之范围包含：金融业、特种饮食业、小规模营业人及财政部规定

免予申报销售额之营业人等，按其销售总额课税。因其进项税额不能藉由扣抵（销

项税额）方式退还或向主管机关申请退税，而成为销售货物或劳务时的额外成本。 

 

总额型营业税之税率 

总额型营业人种类 税率 

酒家及有女性陪侍之茶室、咖啡厅及酒吧 25% 

夜总会及有娱乐节目表演之餐饮店 15% 

银行业、保险业、信托投资业、证券业、期货业、票券业及典

当业 

专属本业 2% 

非专属本业 5% 

保险业之再保费收入 1% 

小规模营业人及其他经财政部规定免予申报销售额之营业人 1% 

农产品批发市场之承销人及销售农产品之小规模营业人 0.1% 

 

2、 总额型营业税之报缴 

 

以 2 个月为 1 期申报，其有应纳营业税额者，应先向公库缴纳后，检同缴纳收据一

并申报。但小规模营业人及财政部规定免予申报销售额之营业人，由稽征机关查定

税额每 3 个月填发税额缴款书通知缴纳。 

 

六、 加值型营业税 

 

1、 适用范围 

 

加值型营业税，系在各阶段之销售行为，对其销项税额超过进项税额之差额部分课

税。营业人支付加值型营业税时，除法定情形外，其进项税额可扣抵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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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率 

 

现行加值型营业税税率为 5%。 

 

3、 适用零税率之项目 

 

下列货物或劳务之营业税税率为零： 

（1）  外销货物。 

（2）  与外销有关之劳务，或在台湾境内提供而在台湾境外使用之劳务。 

（3）  依法设立之免税商店销售与过境或出境旅客之货物。 

（4）  销售予保税区营业人供营运之货物或劳务。 

（5）  国际间之运输。但外国运输事业在境内经营国际运输业务者，应以各该国

对台湾国际运输事业予以相等待遇或免征类似税捐者为限。 

（6）  国际运输用之船舶、航空器及远洋渔船。 

（7）  销售与国际运输用之船舶、航空器及远洋渔船所使用之货物或修缮劳务。 

（8）  保税区营业人销售与课税区营业人未输往课税区而直接出口之货物。 

（9）  保税区营业人销售与课税区营业人存入自由港区事业或海关管理之保税仓

库、物流中心以供外销之货物。 

 

所称保税区，指政府核定之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自由贸易

港区及海关管理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物流中心或其他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

设立且由海关监管之专区。 

 

所称保税区营业人，指政府核定之加工出口区内之区内事业、科学工业园区内之园

区事业、农业科技园区内之园区事业、自由贸易港区内之自由港区事业及海关管理

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物流中心或其他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设立且由海关监

管之专区事业。 

 

所称课税区营业人，指保税区营业人以外之营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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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国事业机关团体组织来台从事展览等临时商务活动支付之营业税得互惠退税 

 

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台湾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者，其于 1 年内在台

湾境内从事参加展览或临时商务活动而购买货物或劳务支付加值型营业税达 5,000

元，得申请退税。但未取得并保存凭证及法定不得扣抵之进项税额，不适用之。 

 

得依前项规定申请退税者，以各该国对台湾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予以相等待

遇或免征类似税捐者为限。 

 

前开所定 1 年期间之计算、展览与临时商务活动之范围、一定金额、凭证之取得、

申请退税应检附之文件、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 

 

5、 免征加值型营业税项目 

 

依「营业税法」第 8 条第 1 项 55 规定有 32 项货物或劳务可免征营业税，如：出售

之土地、医院提供之药品及医疗劳务等。当销售免税货物予买受人时，并无法从买

受人收取销项税额；此外，免税货物之进项税额不得扣抵。 

 

销售免税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得申请财政部核准放弃适用免税规定，但核准后 3

年内不得变更。 

 

6、 溢付税款之退还 

 

营业人申报之下列溢付税额，应由主管稽征机关查明后退还之： 

（1）  因销售第 7条规定适用零税率货物或劳务而溢付之营业税。 

（2）  因取得固定资产而溢付之营业税。 

（3）  因合并、转让、解散或废止申请注销登记者，其溢付之营业税。 

 

上述以外之溢付税额，应由营业人留抵应纳营业税。但情形特殊者，得报经财政部

核准退还之。 

  



台湾营业税简介 

 

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www.bycpa.com  7 

 

 

7、 加值型营业税之报缴 

 

营业人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不论有无销售额，应以每 2 月为 1 期，于次期开始 15

日内，填具规定格式之申报书，检附退抵税款及其他有关文件，向主管稽征机关申

报销售额、应纳或溢付营业税额。其有应纳营业税额者，应先向公库缴纳后，检同

缴纳收据一并申报。例如： 1-2 月份的营业税应于 3 月 15 日以前报缴。 

 

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依规定适用零税率者，得申请以每月为 1 期，于次月 15

日前依规定向主管稽征机关申报销售额、应纳或溢付营业税额。但同 1 年度内不得

变更。 

 
 
 
 
 
 
 
 
 
 
 
 
 
 
 
 
 
 
 
 
 
 
 
 
 
 
 
 
 
 
 


